东台市不动产转移暨抵押登记申请书
	坐  落
	

	不动产权证书号
	

	不动产现状
	□未列入征收征用范围        □无拆、改建      

	转让方
	姓 名
	
	证件号码
	
	电话
	

	受让方（抵押人）
	姓 名
	
	证件号码
	
	电话
	

	抵押权人
	

	抵
押
权
设
定
	担 保 范 围
	详见主债权及抵押合同

	
	主 债 权 数 额
（最高债权额）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大写)￥：          万元

	
	债务履行期限
	自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
	债权确定期间
	自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
	  是否存在禁止或限制转让抵押不动产的约定
	□是  □否

	受让后共有性质
	□单独所有□共同共有□按份共有
	共有比例
	           （按份共有的填写）

	是否申请分别持证
	□是   □否
	持证人
	        （不选择分别持证的填写）

	询问事项

	转让双方及抵押人
	申请登记事项是否为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？
	□是  □否

	
	提交的文件、材料是否真实？
	□是  □否

	
	对对方当事人及代理人的身份是否有异议？
	□是  □否

	转让方
	登记的权利人是否发生变化（处分时填写）？
	□是  □否

	受让方（抵押人）
	该不动产是否为共有
	□是  □否

	
	共有人为：

	其他事项
	

	转让方人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负责，对申请书填写的内容和询问结果予以确认。
转让方（签字）：
年   月   日
	受让方（抵押人）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负责，对申请书填写的内容和询问结果予以确认，对《主债权合同及抵押合同表》予以确认。
受让方（抵押人）
（签字）：

年   月   日
	抵押权人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负责，对申请书填写的内容和《主债权合同及抵押合同表》予以确认。
抵押权人：

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：

年  月  日

	以上转让双方当事人的签字属实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受理人员签字：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

